
- 1 -

关于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陆生动物疫病病原学监测区域

中心建设项目》做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的公示
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经审议，我局对下列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书作出批复决定。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，现将各建设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情况予以公示。

文件名称
关于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陆生动物疫病病原学监

测区域中心建设项目》做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的公示

文号 师环发〔2024〕42号
时间 2024年 11月 28日

公众参反馈意见联

系方式

联系电话：0903-6561160
通讯地址：昆玉市昆玉大道玉枣路 1号

行政复议与行政

诉讼权利告知

依据《行政许可法》，自公示起五日内，申请人、利害关

系人可对做出批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决定要求行政

复议。

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陆生动物
疫病病原学监测区域中心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畜牧水产发展服务中心：

你单位报送的由委托新疆化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编

制的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陆生动物疫病病原学监测区域

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

申请材料收悉。经专家审查和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该项目位于第十四师昆玉市玉都西街惠宁路 4号（农业

农村局 4 楼），项目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79°15′28.948″，北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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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°12′56.655″。建设内容：更新改造现有实验室，使之达到生物

安全二级实验室（BSL-2）的水平；购置Ⅱ级生物安全柜、全自

动高压灭菌器等仪器设备 21台套。项目总面积 533.49m2，其中

实验用房 368.91m2（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 168.44m2）。

二、该项目属于研究和试验发展中专业实验室、研发（试验）

基地，为改扩建项目。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结论。项目审批后，

你单位须严格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环

保对策措施及要求实施项目建设。

三、你单位在施工期、运营期中，应严格执行有关环境质量

标准，认真、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要求，

确保各环境敏感点满足相应功能要求，加强生态保护工作，重点

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该项目在施工期、运营期中，应重点做好环境保护工

作，落实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污染减缓措施和环境保护措施，

防止声环境、大气环境、水环境的影响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运营期确保通风集气设

备分布于各个实验室，排风系统设置 1套排风机组（含废气处理

装置），确保实验室排风废气不含病原微生物，达到实验室运行

的生物安全和环境安全要求。生物安全柜排出的空气排入实验室

的排风管道系统，由排风管道排至屋顶排气口（20.1m高排气筒）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运营期实验室产生的废水

经统一收集，均通过污水处理设备（1t/d，多相催化氧化器+pH

调节池+高效混凝沉淀池+厌氧/缺氧系统+生物氧化池+MBR 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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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+消毒池）进行处理，达标后排入市政排水管网，排放执行《医

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8466-2005）表 2中预处理标

准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分类利用措施。施工期

产生的建筑废料要尽量回收利用，废弃部分严禁乱堆乱放。装修

期间产生的危险废物，应当分类专用容器收集，交由有资质的单

位进行处理进行处置。运营期固体废物需做好全过程分类、收集、

处置等记录管理。危险废物管理严格执行《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

运输技术规范》、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》。

（五）严格落实噪音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科学设计，合理

布局，选用低噪声设备，严格执行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

标准》；运营期间机械设备采取减振措施，加装减振垫，定期维

护设备，确保设备运行状态良好，厂界噪声排放严格执行《工业

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 2 类标准要

求。

（六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员工和送检样品通行通道需与危

险废物转移通道分开，确保不存在自然疫源地及交叉感染的场所。

切实做好源头控制分区防渗工作。

四、你单位要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制度”，建设项目竣工后，

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编制验收报告，验收报告

编制完成后 5个工作日内，在相关网站或者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

方式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得少于 20个工作日；验收报告公示期

满后 5个工作日内，建设单位应当登录“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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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验收信息平台”（网址为：http://47.94.79. 251），填报建设

项目基本信息、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。

五、第十四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组织该项

目的环境执法现场监察和日常监督管理。

六、建立健全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制订环境应急预案，杜绝

突发环境风险等事故发生。

七、你单位须严格按照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纳

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，应当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

前申请排污许可证。

八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等相关环保法

律法规的规定，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

者防治污染、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当重新报

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；自批准之日起满 5年，建设项目方

开工建设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须依法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

